
附件 

省级以上规定的经营场所禁止类限制类目录 
  

    备注：本目录实行动态管理，具体内容由法律法规规定的执行部门负责解释，并依法实施监管。标注“*”为限制类经营场所，未标注的为禁止类经营场所。 
 

序号 行业类别 禁止类限制类内容 依   据 类别 

1 全部行业 市场主体不得将非法建筑、危险建筑、被征收房屋等作为住所申请登记，并在登记时作出承诺。
《辽宁省简化市场主
体住所登记条件暂行
规定》（第七条） 

省政府
令 

2 全部行业 个人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在取得完全产权以前不得用于出租经营。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
办法》（第三十三条）

部门 
规章 

3 全部行业 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及其委托的运营单位不得改变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性住房性质、用途
及其配套设施的规划用途。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办法》（第二十五条）

部门 
规章 

4 餐饮行业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
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八
十一条） 

法律 



5 

危险品仓
储行业； 
批 发 和 零
售行业（烟
花爆竹）；

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不得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居住
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应符合
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第十九条） 法律 

6 危险品仓
储行业 禁止在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储存（零售）场所以外储存烟花爆竹。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实施办法》（第二十三
条） 

部门 
规章 

7 危险品仓
储行业 

禁止在许可证载明的场所外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活动，禁止许可证过期继续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
安全规定》（第十三条）

部门 
规章 

8 
批 发 和 零
售行业（烟
花爆竹）；

禁止在城市市区布设烟花爆竹批发场所；城市市区的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应当按照严格控制的
原则合理布设。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条例》（第十六条） 法规 

9 
批 发 和 零
售行业（烟
花爆竹）；

批发企业不得在城市建成区内设立烟花爆竹储存仓库，不得在批发（展示）场所摆放有药样品；
严格控制城市建成区内烟花爆竹零售点数量，且烟花爆竹零售点不得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
筑物内。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实施办法》（第四条）

部门 
规章 



10 
批 发 和 零
售行业（烟
花爆竹）；

零售场所的面积不小于 10 平方米，其周边 50 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并与学校、
幼儿园、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
持 100 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实施办法》（第十六条）

部门 
规章 

11 

娱乐行业；
互 联 网 信
息 服 务 行
业 

中小学校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
动的场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第三
十六条） 

法律 

12 娱乐行业 

娱乐场所不得设立在下列地点： 
  （一）房屋用途中含有住宅的建筑内； 
  （二）博物馆、图书馆和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 
  （三）居民住宅区； 
  （四）教育法规定的中小学校周围； 
  （五）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院周围；
  （六）各级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机关、各级人民政府及
其所属各工作部门、各级政治协商会议机关、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机关、各级民主党派机关周围；
  （七）车站、机场等人群密集的场所； 
  （八）建筑物地下一层以下（不含地下一层）； 
  （九）与危险化学品仓库毗连的区域，与危险化学品仓库的距离必须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七条）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
（第六条） 

法规 
部门 
规范性
文件 

13 
互 联 网 信
息 服 务 行
业 

中学、小学校园周围 200 米范围内和居民住宅楼（院）内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管理条例》（第
九条） 

法规 



14 采矿行业 

*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下列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一）港口、机场、
国防工程设施圈定地区以内； （二）重要工业区、大型水利工程设施、城镇市政工程设施附近一
定距离以内； （三）铁路、重要公路两侧一定距离以内； （四）重要河流、堤坝两侧一定距离以
内； （五）国家规定的自然保护区、重要风景区，国家重点保护的不能移动的历史文物和名胜古
迹所在地； （六）国家规定不得开采矿产资源的其他地区。 

《矿产资源法》（第二
十条） 

法律 

15 
医 疗 用 品
及 器 材 批
发行业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的经营场所和库房不得设在居民住宅内、军事管理区（不含可租赁区）以及
其他不适合经营的场所。 

《医疗器械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第十六条）

部门 
规范性
文件 

16 
医 疗 用 品
及 器 材 批
发行业 

体外诊断试剂经营企业（批发）仓库不得设在住宅用房。 

《关于印发体外诊断
试剂经营企业（批发）
验收标准和开办申请
程序的通知》（国食药
监市〔2007〕299 号）
（第十条） 

部门 
规范性
文件 

17 家畜家禽
饲养行业 

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的市区内，禁止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畜家禽；因教学、
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的除外。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三十
三条） 

法规 



18 家畜家禽
饲养行业 

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二）
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三）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四）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
防治条例》（第十一条）

条例 

19 烟草制品
零售行业 中、小学校周围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不予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

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部门 
规章 

20 
旅 行 社 及
相 关 服 务
行业 

旅行社的经营场所不得设在非营业用房内。 《旅行社条例实施细
则》（第六条） 

部门 
规章 

21 特 定 区 域
要求 

在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划定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禁止建设工业固体废物集
中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二十二条） 

法律 

22 特 定 区 域
要求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
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
体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第五十
八条） 

法律 

23 特 定 区 域
要求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不
得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和倾倒废弃物，不得在人民防空工程内生产、储存爆炸、剧毒、
易燃、放射性和腐蚀性物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第二十七
条） 

法律 

24 特 定 区 域
要求 

严禁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中以自建、租赁、承包、转让、出借、抵押、买断、合资、
合作等形式设立私人会所。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
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
于严禁在历史建筑、公
园等公共资源中设立
私人会所的暂行规定〉
的通知》（第三条） 

国务院
规范性
文件 



25 特 定 区 域
要求 

从事集中式供水应当划定净水生产区的范围，并设立明显标志。在其外围 30 米内，不得设置
生活居住区和修建禽畜饲养场、渗水厕所和渗水坑，不得对该区域内的花草树木或者农作物喷洒有
毒有害农药，不得堆放垃圾、粪便、废渣等污染物质，不得铺设污水渠等危害输供水安全、污染供
水水质的设施。 

《辽宁省生活饮用水
卫生监督管理条例》第
十三条第（五）项 

地方 
法规 

26 特 定 区 域
要求 禁止在特定区域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辽宁省水土保持条

例》（第十四条） 
地方 
法规 

27 特 定 区 域
要求 

禁止在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种植高秆作物、堆放物料、修建建筑物、停靠船只； 
（二）取土、挖砂、采石、淘金、爆破和倾倒废弃物；  
（三）在监测断面取水、排污或者在过河设备、气象观测场、监测断面的上空架设线路；  
（四）埋设管线、设置障碍物或者渔具、锚锭、锚链以及在水尺（桩）上拴系牲畜；  
（五）网箱养殖、水生植物种植、烧荒、烧窑、熏肥；  
（六）其他对水文监测有影响的活动。 

《辽宁省水文条例》 
（第二十四条） 

地方 
法规 

28 特 定 区 域
要求 

禁止在工程管理范围内擅自设置各类取水设施。 
禁止在工程管理范围内种植深根植物。 

《辽宁省东水济辽工
程管理条例》（第十三
条、第十六条） 

地方 
法规 



 

29 特 定 区 域
要求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与工程管理单位协商签订保护协议，不得在工程管理范围内从事工业、农
业、渔业、旅游、行船等活动。 

《辽宁省东水济辽工
程管理条例》（第十二
条） 

地方 
法规 

30 特 定 区 域
要求 

*未获得许可，不得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资源开采、建设工程、水文测站等特定活动，不得
征占湖泊、河流、库塘湿地。 

《辽宁省湿地保护条
例》（第十七条） 

地方 
法规 

31 特 定 区 域
要求 

*未经批准，不得在湖泊、河流、库塘、滨海湿地从事养殖、捕捞等生产经营或者生态旅游活
动。 

《辽宁省湿地保护条
例》（第十九条） 

地方 
法规 


